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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《2019 年成文法（雜項規定）條例草

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，建議對多項法例作出雜項修訂，以更

新和進一步完善相關法例。 

 

  律政司發言人今日（十二月二十四日）表示，《條例草案》

將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刊憲，並於二○二○年一月十五日提交立

法會審議。 

 

  修訂建議的主要內容包括： 

 

（一）修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（第 4 章） 

 

  為確保所有案件都能夠在合理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速得到

處理，司法機構建議對《高等法院條例》作出下述修訂： 

 

（甲）修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34B（4）條，以訂明由兩名上

訴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亦可裁定以下案件： 



 

（i）針對由少於三名上訴法庭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所作的決定

而要求批予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上訴許可申請；及 

 

（ii）針對原訟法庭拒絕批予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的決定，或

就批予該等許可施加條件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。 

 

（乙）修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34B（5）條，以訂明一旦由兩

名上訴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在各類法律程序中無法達成一致決

定，除該等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可申請外，上訴法庭亦可主動

作出命令，將有關法律程序在由三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法庭席前

重新爭辯。 

 

（丙）修訂《高等法院條例》第 4（2）及 5（2）條，以釐清額

外法官在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有權以書面方式處理案件，無須

親身開庭進行聆訊。 

 

（二）修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，以便提述某條例

時，除可使用該條例在政府印務局印刷文本中所使用的名稱、



簡稱、引稱、編號或章號外，亦可使用經核證文本中所使用的

名稱、簡稱、引稱、編號或章號。 

 

（三）修訂若干載有「could not with reasonable diligence」

字詞的免責辯護條文的中文文本，以更清晰述明該免責辯護理

由所指的，是一項基於假設情況的客觀驗證準則。 

 

（四）其他雜項及技術性修訂，例如更新對某些條例名稱的提

述，統一若干表述以及修正其他輕微的錯誤。  

  

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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